对刘清武委员提案的答复

刘清武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关于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建议”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根据国家相关政策，我区正在逐步实现垃圾分类相关工作，下一步将加大垃圾分类宣传力度，执行相关垃圾分类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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